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中标人须提供等额预付款担保）；9月底前中标人提供阶段性工作成果资料，经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合同执行完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
注：
(1)中标人未按规定提供预付款担保的,视为放弃预付款；(2)预付款担保要求:以上各类机构出具的以担保函、保证保险承担责任的方式均须满足无条件见索即付条件。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2025年广告费项目（第1包）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项目概况

为做好中国福利彩票品牌宣传、营销推广工作，本项目拟通过在合肥地铁、芜湖轻轨和部分市区公交车车身发布福彩广告，用于福利彩票品牌、游戏玩法营销宣传。

三、服务需求

（一）广告投放区域和线路

1.在合肥地铁二号线三孝口站厅品牌墙投放福彩广告，具体如下：
（1） 12封灯箱广告不少于五块；
（2） 超级灯箱广告不少于1块；
（3） LED屏不少于一块（福彩广告投放频次不低于100次/天）；
（4） 异形创意墙贴（面积不少于240㎡）一块。 
（5） 提供一部广告宣传视频（含有福彩品牌墙和灯箱广告内容且不低于60秒，格式为mp4）。
2.在芜湖轨道交通1号线一辆列车投放福彩广告，其中：
（1） 六节车厢外车身裙板共12块（11.98m*2.05m/块），六节车厢内车门共24块（1.42m*1.08m/块），六节车厢内车窗共32块（1.22m*0.43m/块）。
（2） 鸠兹广场站厅十二封电子屏1块（3.06m*1.56m/块）。
（3） 鸠兹广场站厅立柱电子屏2块（1.3m*1.8m/块）。
（4） 航拍制作一部轻轨列车运行的高清视频（含有福彩车身广告且不低于60秒，格式为mp4）。
3.在全省14个地级市采购公交车车身投放福彩广告。具体如下：
（1） 安庆市区投放线路为8路、9路、26路；
（2） 蚌埠市区投放101路、102路、103路；
（3） 池州市区投放2路、6路、11路；
（4） 阜阳市区投放1路、16路、13路；
（5） 淮北市区投放1路、15路、21路；
（6） 黄山市区投放3路、5路、7路；
（7） 六安市区投放7路、10路、11路；
（8） 马鞍山市区投放2路、6路、103路；
（9） 亳州市区投放H2路、128路、5路；
（10） 淮南市区投放3路、29路、127路；
（11） 宿州市区投放2路、10路、21路；
（12） 铜陵市区投放1路、3路、4路；
（13） 宣城市区投放5路、8路、11路；
（14） 滁州市区投放102路、105路、108路。

（二）广告设计和投放

1. 中标供应商投放的广告，具体标准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中公交车车身广告形式为全车身喷绘，广告发布位置至少包括车身外两侧及全车尾，不少于三面。中标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的素材负责设计广告画面，经采购人认可后，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发布，否则后果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自行编写所投广告投放方案，需符合上述广告投放区域和线路要求，明确用于发布福彩广告的公交车数量和广告位数量。每条公交线路必须至少有一辆公交车服务本项目，除车辆检修或故障外，需确保营运时间内车辆正常运行。公交车车身广告投放周期为不少于180天，合肥地铁品牌墙广告投放周期为不少于180天，芜湖轻轨广告投放周期为不少于150天，投放时间均自福彩广告上刊之日起计算。项目执行期间，除首次上刊外，14个地市的公交车身不低于一次广告画面更换，合肥地铁灯箱不低于三次广告画面更换，芜湖轻轨车厢内外广告不需更换。

3.服务期限内，中标供应商在芜湖鸠兹广场站厅立柱电子屏提供不少于150天播放15秒福彩类广告。配合采购人在合肥地铁站厅内提供不少于3场地推宣传活动，每场持续时间不少于1天，中标供应商提供地推宣传活动场地，能摆放展台、展架，展台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展架和活动宣传物料由采购人承担。
（三）工期保障和应急管理

1.项目执行过程中，供应商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工期保障方案，合理规划时间安排，确定各阶段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具体实施方案须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实施。要充分考虑、科学分析项目执行期间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及风险，建立广告投放应急处理机制，并制订有效的处理措施，及时、准确地做好采购人广告的投放和更换工作。

2.在广告发布期限内，供应商需确保广告的完整、美观、整洁，并做好日常检查、维护工作。如出现广告污损、破损或脱落的，供应商应及时解决。如因法律法规或有关政府部门要求，需拆除广告或遮挡广告超过15日的，中标供应商应及时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在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可在同一投放区域投放等值或超过原定价值的同类型（公交车身广告、地铁品牌墙或轻轨广告）广告，广告投放时间顺延；如无法提供在同一投放区域投放等值或超过原定价值的同类型（公交车身广告、地铁品牌墙或轻轨广告）广告，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已发布的广告费按照实际发布天数计算。
（四）广告监测和验收

广告投放结束后，供应商须及时提交上刊报告，每3个月提交一次公交车车身广告监测报告（含投放区域、投放线路和每辆车两侧、车尾各1张），每一个月提供合肥地铁广告和芜湖轻轨广告监测报告（含广告画面完整情况、人流情况监测等），积极配合做好项目验收工作。

（五）服务团队要求 

1.中标供应商须组建专门的项目团队，保障活动有序、按计划实施。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编辑、美术设计、摄影摄像等岗位。指定专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沟通合作、落实执行统筹工作，做到响应快速、及时。

2.中标供应商须确保服务团队能够认真、准确、及时地履行职责和胜任本项目工作，保证项目团队组成的稳定性，如需更换项目成员，应就被调换人员和接替人员事先取得采购人的同意，人员更换应在3个工作日前告知采购人。接替人员的资历应当不低于被调换的人员。如更换后的人员无法胜任工作，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人员，因此造成的工期延误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按照公交车身广告投放区域、合肥地铁广告和芜湖轻轨广告分项报价，投标人的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最高限价（190万元），报价包括在采购范围内所需要的广告位租金、广告画面设计制作以及发布、技术开发、人员工资等费用、管理费、运费、税费、利润、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工作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全部费用，并承担一切风险责任。在合同服务期间内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五、其他要求

1.中标供应商须承诺按照采购人要求对项目涉及广告发布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方案中涉及的各项物料、文字材料、PPT、视频以及产出成果等需经采购人审核，且不得涉及侵权。如采购协议约定的活动日期、场地等因政策、政府或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影响需要变更，采购人及时书面通知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作相应调整。

2.中标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采购人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供应商应予以配合。项目结束后，供应商应出具项目总结报告，包括与项目相关实施方案、视频、宣传内容截图等，并根据项目需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3.中标供应商在服务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4.本项目项下包括但不限于成果或作品（含过程性、阶段性的成果或作品）。上述成果或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件、方案、图形、物品、文字、图案、及组合或其他各种形式的产物。上述成果或作品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工业产权、外观设计和其他知识产权等）的所有权均归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所有，可按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意愿自行决定占有、使用、 收益及处分。其中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任何第三方既有权利的作品或成果时，需拥有相应的权利基础，不得侵害第三方权利，同时供应商在提供本次采购项下的服务时，需无条件向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让渡前述成果或作品可能使用到的涉及第三方的全部知识产权，对此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时需出具相关权利基础及权利让渡的书面承诺。

